关于调整我台工作人员出差住宿费、              住宅电话费、节假日加班费                      报销标准和办法的通知

各室组、部门：

为了保证我台因公出差人员工作与生活的需要，并本着切合实际、勤俭节约、总额控制、适当奖励的原则，经台领导研究决定，对我台原有的《差旅费开支规定》中的住宿费报销标准进行适当调整，同时对住宅电话费、节假日加班费报销标准和报销办法进行适当修改。请大家遵照执行。

附：《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人员出差住宿费、住宅电话费、节假日加班费调整标准和报销办法》。
                                  二00一年十二月六日

主题词：财务 差旅费、邮电费、加班费、标准   通知

抄送：国家审计署南京特派员办事处、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人员出差住宿费、                 住宅电话费、节假日加班费调整标准和报销办法
为了保证我台因公出差人员工作与生活需要，根据兄弟省市及有关单位的做法，结合我台实际情况，并本着切合实际、勤俭节约、总额控制、适当奖励的精神，特制定调整出差住宿费、住宅电话费、节假日加班费调整标准和报销办法。

1、 住宿费：

	人员类别
	原标准
	调整后标准

	
	一般地区
	京沪厦广海南
	一般地区
	京沪厦广海南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台长、研究员以及相当职务人员。
	   60
	80
	100
	180
	120
	200

	正、副处长、副研、高工以及相当职务人员
	50
	   70
	80
	140
	100
	160

	其余人员
	40
	60
	60
	100
	80
	120


（1） 在规定上限标准内，据实报销。

（2） 低于报销标准下限的，按标准下限与实际发生数之间差额的50%奖励计发给个人。

（3） 超过标准上限的，按超过标准上限的部分，个人自付25%。

（4） 参加会议有会议通知，住宿费据实报销。

（5） 因公出差人员无住宿费发票的，不论级别，一律计发住宿补助费40元。

（6） 去野外台站仍执行原规定。

二、电话费：

每月电话费（含上网费）报销标准：首席80元，正研60元，副研50元。

(1) 课题经费达3万元以上的课题组长经科技处批准方可报销住宅电话费。

(2) 凡报销住宅电话费的一律扣除月租费,扣除后在规定标准之内按实报销。

(3) 对超过规定报销标准，因工作特别需要全报的课题人员，经台领导研究同意后，扣除月租费，方可报销。
(4) 凡报销住宅电话费的同志，凭电信局每月电话缴费收据报销。

三、加班费：

因工作需要加班，经部门负责人批准，按实际加班天数，每天报加班费30元，如有调休，不得发放加班费。
        调整标准和报销办法自二00二年一月一日开始执行。
